
梁河县司法局关于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
各司法所、各股室、处、中心：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是推进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和谐，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大举措。为加大宣传力度，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开展，根据中共梁河县委宣传部、中共梁河县委政法委《关于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梁政法〔2018〕38号文件要求，经班子讨论研究，决定加强领导，压实责任，在全县组织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宣传主题
开展扫黑除恶，建设美丽宜居新梁河
二、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和党中央、省委、州委、县委政法工作会议、扫黑除恶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坚持扫黑除恶与建设美丽宜居新梁河相结合，加强组织领导，整合社会宣传资源，落实工作措施，明确工作责任，切实把扫黑除恶的各项宣传工作落在实处。通过集中开展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让全社会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充分感受到党中央加强社会治理的坚定决心，进一步增强广大人民群众与黑恶势力犯罪作斗争的行动自觉，为扫黑除恶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追求美好幸福生活。
三、宣传重点
（一）广泛宣传党中央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以及各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和县委、县政府要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情况、具体措施，努力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二）广泛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阶段目标任务、重点打击的黑恶犯罪案件、举报电话、举报奖励、举报人和证人保护措施等，消除群众顾虑，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三）广泛宣传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扫黑除恶司法解释，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广泛宣传对黑恶势力的打击力度和取得的战果，大力弘扬社会正气，提高广大人民群众与黑恶势力作斗争的信心、决心和勇气。
（四）坚持德法并举，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契机，积极以案说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既培育广大干部群众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风尚，又努力引导全社会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不断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
（五）广泛宣传通过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社会秩序更加规范，社会风气更加良好，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四、主要措施
（一）营造宣传氛围。各司法所要大力宣传扫黑除恶专项工作开展情况，并积极向县扫黑办提供宣传稿件以及经验做法，通过高密度、大容量、持续性的宣传教育活动，共同营造全民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浓厚氛围。
（二）广泛开展户外标语口号宣传。各司法所要广泛悬挂标语横幅，组织在机关、学校、企业、社区、村寨广为设置、播出和张贴扫黑除恶公益广告和宣传标语。积极在辖区内利用黑板报、广播、宣传橱窗等阵地，开展扫黑除恶知识宣传，公告扫黑除恶举报方式。

（三）善用新媒体平台。各司法所、办公室要把新媒体作为新的战斗力，在“两微一端”同步开设“开展扫黑除恶，建设美丽宜居新梁河”栏目，与传统媒体遥相呼应，形成规模效应。同时，要加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舆论引导和负面舆情应对处置工作，坚决消除网上有害信息。
（四）突出点面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坚持集中宣传与经常性宣传相结合，既要整体推进，又要突出重点，各司法所要充分发挥作用，以“法律七进”活动为抓手，组织普法讲师团、法治宣传教育志愿者队伍，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宣讲活动，鼓励引导广大群众遵守法律法规，提高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踊跃举报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特别要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着力抓好“扫黑除恶，加强基层治理”、“扫黑除恶，预防校园暴力”、“扫黑除恶，拒绝网络暴力”等专项活动的宣传教育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全局上下要充分认识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对于动员全社会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切实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为切实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取得实效。经研究，决定成立梁河县司法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何正波   县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白兴友   党组成员、副局长

们  涛   党组成员、副局长

郭文林   党组成员、县纪委驻县司法局纪检监察组组长

    苏文计   党组成员、主任科员

魏绍玉    县纪委驻县司法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成  员：孙家鹏   办公室主任

尹加翊   基层管理股兼法治股股长

赵家富   公律股股长兼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主任

尹兴睿   社区矫正股股长

        杨淑娟   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克光花   政工股股长
张丽莎   法制宣传股股长

各乡（镇）司法所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法制宣传股，负责抓好领导小组有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安排部署的贯彻落实，全面推进、监督指导宣传教育活动。各司法所落实情况请于10月29日前（以后每月1日前）将上月开展宣传情况报法制宣传股。
（二）严格宣传纪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总基调。正确处理传递正能量、弘扬主旋律与报道案例、揭露犯罪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减少负面影响。按照“三同步”工作要求，涉及重大敏感案件的宣传报道要报上级部门统筹协调。加强舆论引导，做好应急准备，宣传报道要客观准确，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重要稿件要按规定送审，防止因不当报道引发负面舆情。
附件：1．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标语口号
      2．扫黑除恶十问

3.梁河县司法行政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题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信息月统计表

梁河县司法局          
 2018年10月8日        
附件1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标语口号
1、开展扫黑除恶，建设善美梁河。
 2、打击黑恶势力，弘扬社会正气。
 3、保持高压态势，重拳打击黑恶。
 4、扫除黑恶势力，巩固基层政权。
 5、出重拳，扫黑恶，保平安。
 6、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
 7、上下一心除黑恶，全心全意为人民。
 8、坚决维护法律尊严，严厉打击黑恶势力。
 9、扫黑除恶，净化社会，构建和谐，创建平安。
 10、深挖“保护伞”将黑恶势力连根拔起！
 11、对黑恶势力“保护伞”，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12、坚决扫除黑恶势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3、拔除黑恶势力毒瘤，营造安居、安业、安心社会环境。
 14、标本兼治，边扫边建边治，彻底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15、毫不妥协地向黑恶势力宣战，打赢扫黑除恶的人民战争！
 16、咬定目标不放松，掀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大攻势！
 17、扫黑除恶人人参与，举报有奖，切实保护举报人。举报   电话：******

 18、全面动员、人人参与，让黑恶势力成为“过街老鼠”！举报电话：******

 19、邻里和谐风气正，扫黑除恶靠大家。举报电话：*****（建议使用在村组社区）
 20、扫除黑恶势力，你我人人有责。举报电话：******（建议使用在村组社区）
 21、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结合起来，与基层“拍蝇”结合起来。举报电话：******（建议使用在村组社区）
 22、严厉打击“村霸”、宗族恶势力。举报电话：*****（建议使用在村组社区）
 23、专群结合扫黑除恶，共建共享平安法治梁河。举报电话******（可使用“平安梁河”）
 24、扫黑除恶建和谐，民族团结一家亲。
 25、净化网络空间，严厉打击组织、雇佣网络“水军”实施黑恶犯罪行为。举报电话*****（建议使用在互联网行业领域）
附件2

扫黑除恶十问
一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答：黑恶势力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决扫除黑恶势力，是为了使人民群众能安居、安业、安心，带着满满的安全感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二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答：扫黑除恶是一项系统性工作，要做到除恶务尽。从2018年至2020年，开展为期三年的集中专项斗争。
    三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阶段的目标是什么？

    答：1、2018年，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使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得到有效遏制，在全社会形成对黑恶势力人人喊打的浓厚氛围；
    2、2019年，对尚未攻克的重点案件集中攻坚，对已侦破的案件深挖见底，彻底铲除黑恶势力赖以滋生的土壤；
    3、2020年，建立健全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长效机制，取得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压倒性胜利。
    四问：这次“扫”黑与以往“打”黑一字之差，有何区别？

    答：以往的“打黑”主要是从社会治安的角度出发，是点对点的打击黑恶势力犯罪，而这次“扫黑”是从巩固政权基础，加强基层政权，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更大范围、更全面、更深入的扫除黑恶势力，不但要打击犯罪，还要打击违法行为。“打”和“扫”这一字之差反映了党中央、国务院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对广度、深度、力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五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哪些黑恶犯罪行为？

    答：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通知》精神、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要求，将打击锋芒对准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黑恶势力犯罪，确保打准、打狠、打出声威和实效。我州重点打击十一类黑恶势力犯罪：
    一是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
    二是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
    三是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村霸”等黑恶势力；
    四是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的黑恶势力；
    五是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矿产资源、扶贫等行业领域，强揽工程、恶意竞标、非法占地、滥开滥采、侵吞挪用国家专项资金的黑恶势力； 

    六是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口岸、旅游景区等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取保护费的市霸、行霸等黑恶势力；
    七是操纵、经营“黄赌毒”和涉枪涉爆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
    八是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
    九是插手民间纠纷的“地下执法队”、“职业医闹”等黑恶势力；
    十是组织或雇佣网络“水军”在网上威胁、恐吓、侮辱、诽谤、滋扰的黑恶势力；
    十一是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以及跨国跨境的黑恶势力。
    六问：如何严防黑恶势力染指基层政权？

    答：组织部门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支部，真正把村党组织打造成贯彻党的决定、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稳定的坚强战斗堡垒。特别要严格规范村两委换届选举，建立两委人选“负面清单”和候选人联审机制，切实把好“入口关”，严防村霸、涉黑涉恶人员进入村两委班子。
   七问：扫黑除恶中发现黑恶势力“保护伞”怎么处理？

   答：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基层拍“蝇”结合起来，纪检监察机关已经把党员干部充当“保护伞”问题作为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重点，彻查“内鬼”和“两面人”，坚决打掉黑恶势力“关系网”、“保护伞”，坚决做到“两个一律”：对涉黑涉恶犯罪案件，一律深挖其背后腐败问题；对黑恶势力“关系网”、“保护伞”，一律一查到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八问：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如何界定？

    答：黑社会性质组织：根据我国法律相关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具有多人，成团结伙，用暴力、恐吓威胁等非法手段聚敛钱财，挣“黑心钱”、干非法事儿，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严重损害群众利益。
    恶势力：恶势力是指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
    九问：省、州、县、乡（镇）的举报电话是多少？

    答：（一）云南省：（0871）63992898（云南省扫黑办），（0871）12368（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0871）64993142（云南省人民检察院），（0871）63053110（云南省公安厅），（0871）64189050（云南省司法厅），举报邮箱：ynshcebgs@163.com。
    （二）德宏州：（0692）2131653（德宏州扫黑办），（0692）2216028（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0692）2122000（德宏州人民检察院），（0692）2215110（德宏州公安局），（0692）2121744（德宏州司法局），举报邮箱：dhgayjjb@163.com。
（三）梁河县：（0692）6162296（梁河县扫黑办），（0692）6166030（梁河县法院），（0692）6162000（梁河县检察院），（0692）6161120（梁河县公安局），（0692）6161353（梁河县司法局）。
    （四）各乡镇：遮岛派出所0692-6171110，曩宋派出所0692-6902110，芒东派出所0692-6909110，九保派出所0692-6900110，河西派出所0692-6911110，勐养派出所0692-6908110，平山派出所0692-6932110，大厂派出所0692-6904110，小厂派出所0692-6907110。
    十问：如何保护举报人？

    答：我国法律法规对保护举报人、证人作出了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采取对举报人、证人身份、住址、单位等信息保密，对举报人、证人人身财产采取专门保护性措施等方式依法保护举报人、证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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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部门：                        填报日期：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教育总次数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教育形式
	典型案件或先进典型的宣传教育情况（人次及主要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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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人：                         联系方式：

备注：请于每月29日前报送县局法治宣传股，联系人：张丽莎，联系方式：616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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